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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用事业特许权投标竞争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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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从德姆塞兹 (Dem setz)在 1968年提出了用特许权投标竞争来代替管制委员会

对公用事业的管制 ,特许权投标理论与实践应用都得到极大发展。但是 ,德姆塞兹拍卖能实现

的良好绩效实际上是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环境下得到的。首先系统地识别了特许权投标改革绩

效的影响因素。接着 ,对我国公用事业特许投标改革实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我国特许投标

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仍然需要进行规范。它不但不能代替而且还必须要其它相关制度建

设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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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用事业具有独特的技术经济特性 ,尤其

是其中的管网业务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因

此 ,不少理论文献和政策实践都倾向于用特许权投

标竞争来解决其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兼容性问题。

我国相关部门也出台了系列法规与政策 ,明确指出

要引进竞争机制 ,建立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制

度。然而 ,在公用事业进行特许权投标竞争改革的

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议 ,这值得

进一步深入思考。为此 ,本文将结合其他国家改革

的经验 ,对特许权投标理论在公用事业改革中相关

应用问题及效果进行了分析。

一、特许权投标竞争改革绩效的影响

因素
德姆塞兹 (Dem setz)在 1968年提出了用特许

权投标竞争来代替管制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的管制。

所谓特许权投标 ( Franchise bidding)指 :在满足一

定质量标准的前提下 ,通过投标竞争 ,把特许经营

权授予索取服务价格最低的企业。按照特许权投

标竞争原理 [ 1 ] ,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为竞争方式 ,

在竞争充分的情况下 ,特许权投标竞争相对于管制

委员会的管制不需要成本、需求等方面的特殊信

息 ,就能够实现次优的结果。进一步 ,如果政府具

有需求方面的信息 ,按照两部制收费 ,特许权投标

还能够实现最优的边际成本定价。

尽管通过充分、有效的特许权竞争 ,便能取得

良好的市场绩效。但是 ,德姆塞兹拍卖能实现的良

好绩效实际上是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环境下得到的。

如果偏离理想环境 ,特许权投标改革的实际效果也

会偏离预期。因此 ,德姆塞兹理论的另一重要意义

还在于有助于识别影响改革绩效的因素 ,能为评价

特许权投标改革的实际效果提供评价标准。

1. 特许权初始投标阶段存在充分、有效竞争

(1)特许经营权投标者的数量。显然 ,数量越

多竞争才能越充分。这里的数量 ,进一步讲 ,是具

有同等效率且效率最高的投标者的数量。

(2)竞标者所提供的标的产品和服务是同质

的、不存在差异 ,或者经过处理可以当作是同质的 ;

如果所提供的标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显著的质量差

异 ,必然会造成成本等方面的不同。此时 ,如果仍

按照出价最低者得的原则 ,最终很可能导致质量

差、成本低的无效率企业胜出。此时 ,最低质量标

准就非常重要。

(3)政府的目标应是公共利益 ,而非其他。为

取得特许经营权 ,在投标者之间存在多种方式的竞

争 :产品价格竞争及非价格竞争。对于非价格竞争

包括 :特许权费竞争、寻租活动及其他。虽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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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企业之间开展非价格竞争而获利 ,但是这样

做通常有损经济福利。

以特许权费竞争为例。和价格竞标方式相比

较 ,充分的竞争使得两种模式下企业都无法获得超

额利润。但是不同的是 :价格特许权模式下是按照

平均成本定价 ,特许权费模式时 ,价格必然将受到

管制。此时 ,管制价格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对特

许权费的支付意愿。毕竟特许经营权的价值取决

于未来超额利润的折现值。企业如果不能预期到

超额利润 ,是不会有意愿支付特许权费用的。因

此 ,不论如何 ,只要政府取得了特许权费 ,就必然意

味着管制价格水平超过了企业的平均成本 ,就意味

着存在效率损失。政府所得特许权费的实质是对

经济剩余的抽取。而此时 ,取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

也不必然是最有效率的 ,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 :企

业对自身与政府在未来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和能力

等的预期。有较好预期的企业 ,会有高的特许权费

支付意愿 ,但该企业未必是最有效率的。

(4)信息、信誉及其他因素。投资者是否能够

掌握足够的信息以及政府的信誉高低影响着特许

权投标阶段能否实现充分、有效竞争。其他因素也

会有影响 ,如特许权合约条款的设计 ,尤其是其中

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性条款对竞争的充分性有重要

影响。再就是 ,特许权合约的价值和规模也有重要

影响 :若价值和规模过小 ,则缺乏吸引力 ;若价值和

规模过大 ,则能满足资格、通过资格预审条件的企

业数量会过少。投标者之间的串通合谋等。这都

影响到竞争是否充分。

2. 特许权合约能得到有效设计和实施

通过事前充分而有效的竞争 ,减少了政府对企

业成本等信息要求 ,能够实现有效率的结果。然

而 ,特许权合约设计及其有效实施对特许经营制度

的绩效却有重要影响。如果特许权合约设计存在

诸多漏洞 ,或者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那么事前竞争

的意义就荡然无存。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特许权

合约 :一次性执行合约 (once - for - all) ,循环的短

期合约 ( recurrent short - term ) ,不完全的长期合约

( incomp lete long - term )。德姆塞兹拍卖只有在一

次性执行合约 ( once - for - all) ,或环境不发生变

化、不存在不确定性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由于总

是面临着有限理性的约束 ,面临着变化的不确定的

环境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 ,因此合

约是不完全的。按照克莱茵 ( Klein) [ 2 ] ,一个有效

的特许权合约至少应 :明确特许权获得者的绩效义

务与权利 ;包括价格安排在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条

款的良好设计 ;不存在重新谈判等。

3. 有效的特许权更新竞争

特许权更新提供了类似于企业接管这样一种

合约治理机制。通过特许权更新竞争 ,对特许权获

得者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了合约

双方对声誉的重视。有助于为决策机构提供有利

的新的信息 ;有助于保证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高质

量、低价格地提供 ;还有助于抑制特许权获得者的

机会主义要挟行为。有效的特许权更新竞争 ,除了

满足特许权初始投标阶段的一些要求外 ,还有些特

殊要求 :要有与在位企业相匹配的竞争对手 ,以克

服在位企业积累的某些战略优势 ;专用性资产转让

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我国公用事业特许权投标改革有

效竞争评价
由于德姆塞兹投标理论为评价公用事业特许

权投标改革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参照 ,下面将对我国

的特许改革实践进行绩效评价与分析。

1. 从投标者的数量看基本实现了充分竞争

广西来宾 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和北京第十

水厂等是一些比较典型的、运作成功的项目。从上

述几个 BOT项目看 ,参与每个项目竞争的联合体

都超过了 5个 ,而且都是著名跨国公司。从这些典

型项目 ,从投标者的数量看基本实现了充分竞争。

但是 ,也大量存在竞争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

为从发布拍卖公告到正式拍卖时间短 ,最终参加竞

拍企业家数少 ,而且有的在短短几分钟就结束了。

造成竞争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 :投资者是否

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政府的信誉高低、特许权合

约条款的设计 ,尤其是其中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性条

款、特许权合约的价值和规模等。这说明 ,我国公

用事业特许权投标改革还缺乏统一规范。

2. 许权投标改革的目标与方式削弱了竞争的

有效性

综观我国的改革实践 ,特许经营改革具有如下

的特征。改革的实际目标具有多重性 :为政府融通

资金以缓解财政紧张、解决某些管理体制问题、就

业保障、经济效率等 ;改革的方式具有多样性 :如有

的水务项目以水价为竞标方式 ,有的项目则是对股

权转让 ,转让费用不仅包括股权价值 ,实际上也包

括特许权价值 ,因此投标竞争方式可以称为对应资

产的价格加特许权费用。投标竞争方式也有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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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许权费的 ,不转让所有权。竞标方式不同 ,意

味着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方式不同。通过竞标方式 ,

可以看出政府特许经营改革的实际目标 ;不少改革

都是以特许权费为竞标方式 ,此时 ,公用事业特许

经营改革实际上是在现有的价格管理体制下进行

的 ,并没有触动现有的价格管制机制制。根据特许

权投标基本理论 ,若采用价格竞标方式 ,那么竞争

能使得价格趋向成本 ,能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

利 ,从而实现有效竞争。相反 ,采用特许权费等非

价格竞标方式 ,虽然能为政府融通到一笔资金、缓

解政府财政紧张 ,能解决我国公用事业长期投资不

足的问题 ,但这实质是对经济剩余的抽取 ,也同时

会造成效率损失。考虑到合约的不完全性及重新

谈判的可能 ,取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也不必然是最

有效率的 ,这最终会导致较高的特许权费 ,进一步

导致较高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这些是有损经济福

利的 ,削弱了竞争的有效性。因此 ,就需要在解决

投资不足和竞争效率之间进行权衡 ,需要合理界定

政府改革的目标、方式 ,规范政府行为。

3. 存在削弱特许权更新竞争的诸多因素

我国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改革 ,从所有权的角

度看 :有转让所有权的包括部分和全部转让 ,也有

不转让的。对于不转让所有权 ,由于不存在资产转

让问题 ,因此为未来有效的特许权更新竞争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然而 ,不少项目都涉及所有权转让且

具有特定期限。因此 ,不可避免会涉及资产转让问

题。这一方面可能会削弱在位企业的有效投资 ,另

一方面就是可能会削弱有效的特许权更新竞争。

究竟会导致哪一种结果 ,取决于资产转让价格的确

定。另外 ,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 :特许经营企业可

按照规定 ,在特许经营权期满前 (一般不少于一

年 ) ,申请延长特许权期限。只要经主管部门按规

定的程序组织审议并报城市政府批准后 ,便可以延

长。可以通过申请而不必通过竞争来延长特许经

营权期限 ,这无疑存在削弱特许权更新有效竞争的

诸多因素 ,丧失了有效的特许更新竞争所能带来的

诸多好处。因此 ,特许经营改革还应当为将来有效

的特许权更新竞争提供保障和措施。

三、信息、激励与承诺
特许权合约的有效设计和实施对特许经营制

度的绩效有重要影响。由于合约总是不完全的 ,因

此很难满足标准的德姆塞兹拍卖环境。根据合约

文献的相关研究 [ 3 ]
,能够增进绩效的特许权合约

应满足 : (1)减少合约各方的信息不对称 ; (2)能提

供正确的激励 ; (3)合约各方的承诺是可置信的。

然而 ,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 ,这几方面均存在不足。

信息不对称会存在于特许权投标与实施两个

阶段。充分的投标竞争能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 ,解决政府事前的信息不对称。然而 ,保证投资

者事前获得充分信息具有同等意义 ,这不仅是投标

阶段充分竞争的需要 ,也关系到特许权合约的有效

实施。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2年 11月

签署了特许权协议 ,推行特许经营改革。由于其特

殊的政治、经济背景 ,因此十分强调改革的速度。

结果造成投标者信息严重不充分 ,其中获得特许权

的联合体在投标文件的一开始就用了数页的篇幅

来陈述信息的缺乏。这为以后新信息出现发生重

新谈判埋下了隐患 ,严重影响了特许权合约的有效

实施 [ 4 ]。在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改革中 ,从一

些典型项目看 ,通过政府部门的牵头及其他各相关

部门 (包括一些知名咨询机构 )的参与 ,基本上都

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和完善的信息披露。然而 ,准

备工作仓促、信息不足的也大量存在 ,这无疑会影

响到投标阶段的充分竞争和特许权合约签署后的

重新谈判和有效实施。

价格机制、信息与激励。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改革不少是以特许权费为标的 ,并没有触动现有

的价格管理体制。目前 ,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政府定

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使得公用事

业进行特许经营改革 (尤其是采用特许权费竞标

方式改革 )后 ,价格决策对企业成本等信息的依赖

并没有减弱 ,价格决策信息不对称、价格形成机制

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而且 ,由于企业追求自我

利益的激励进一步加强 ,这不仅会诱致企业努力隐

藏自身的私有信息、加剧价格决策信息不对称的局

面 ,还会给企业提供不恰当的进行非生产性努力的

激励如虚报成本、寻租等。又由于价格听证制度的

功能本身是有限度的 ,并且其实施也存在诸多不

足。因此 ,进行非价格特许经营改革还必须进行价

格决策制度的配套改革。

目前 ,我国的管制治理及结构也相对弱和不尽

合理。在市政公用行业 ,由于负责特许经营具体管

理工作的仍然是过去的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 ,因

此 ,在机构设置、人员构成 ,在管理的知识、经验等

方面必然会存在诸多不适应 ,另外 ,价格等管制职

能又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这样相对弱和不尽合

理的管制治理及结构 ,必然无力改变所面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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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局面 ;另一方面 ,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由

当地政府授权 ,特许合同具有特殊的行政合同性

质。结果政府及其公用行业主管部门被授予了过

多的难以受到约束的权力 ,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

因此减少不合理的政府干预缺乏保障 ,行业主管部

门的承诺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这些也严重影响

着特许权合约的有效实施。实际上 ,在其他国家如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水部门的特许经营改

革 ,不少关于特许权合约的重新谈判都是由于不合

理的政府干预和相对弱的管制治理造成的。

四、结束语
特许权投标改革绩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

这些因素在我国特许投标改革实践广泛而深入地

存在 ,并影响和扭曲了改革的效果。特许投标改革

虽然能解决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但是其单

独作为一项制度改革 ,作用是有限度的。对于不合

理的行政干预 ,价格决策信息不对称、价格形成机

制不合理 ,企业滥用垄断优势与地位等管理体制问

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因此 ,特许经营改革除了

本身必须进行规范 ,也还需要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

建设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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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etition and Reform of Franch ise B idd ing in Ch ina’s Utilities

HUANG Ju - lin
( College of M anagem 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Since Dem setz in 1968 p roposed the competitive franchise bidding competition in p lace of regula2
tion comm ittee in the governance of utilities, the theory of franchise bidding and its app lication have a great de2
velopment. However, Dem setz’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t auc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in a favorable environ2
ment. The paper makes clear the app raisal standard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and the the related p roblem s of franchise bidding reform in China’s utilities. Franchise bidding reform

has an affirmative role butmust be imp roved in some aspects in China. It cannot rep lace the reform of manage2
ment system and need other reform s of related system to be coordinated too.

Keywords: utilities; the competitive franchise bidd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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